
近两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

2017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下发，各地破产案件明显增多。破产

程序有效地化解了破产企业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淘汰了

落后产能，资源重新得到了有效的配置。在破产程序中需

要进行清算所得税的处理，虽然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专门出台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0号），对包括破产清算在内的企业清算相
关所得税处理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破产清算的特殊性与复

杂性，实务中简单地按上述文件执行，常常导致操作困难，

从而影响破产程序的进行。下面结合税法的相关规定就破

产清算所得税处理实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清算期起始日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终止经营活

动，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不足十二个月的，应当以

其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企业依法清算时，应当以

清算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但税法没有就“终止经营活动”

作出明确规定，实务中有些企业在破产清算前可能早已停

止经营多年，但未及时办理最后一期经营的所得税申报，

到了季末、年终仍按正常经营进行所得税申报。

还有些企业到了申请破产时以宣告日作为税务

清算的起始日，但又没有在清算起始日进行相关

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季末、年终还是按正常

经营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这就造成正常经营期

与清算期在对资产、负债的清理所得或损失进行

所得税处理时的混同。常常在最后一个经营期所

得税申报时未能将相关所得税处理完毕，而移入

清算期进行处理。

例如，某企业截止破产宣告日账面应付款项

为 1.2亿元，资产公允价值为 0.8亿。管理人接管企业后，
经过对宣告日资产、负债的核实，账面应付款中 0.2亿为
最后一个经营期多计提的借款利息。管理人未在最后一个

经营期的所得税申报中对此差错产生的纳税义务进行处

理，在债权申报中税务机关也未进行税收债权的申报。而

是在注销税务登记前的清算所得税申报时，对此 0.2亿差
错产生的纳税义务要求管理人进行申报缴纳，而此时管理

人对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无财产可供缴纳税款。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有必要对税务清算的起始日作出

明确的规定，方便实务操作。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将破产申

请受理日或在破产裁定中明确的开始清算日作为税务清

算的起始日。其次破产企业管理人在接管破产企业后，应

对清算起始日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理，并按正常经营期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和税收处理。由此产生的纳税义务应及时与

税务机关沟通，作为欠缴税款在债权申报时予以确认。而

清算中的资产转让收益或损失及债权、债务清理所得或损

失，应按照财税〔2009〕60号第四条的规定确认为清算期
的所得或损失。

二、亏损的弥补

财税〔2009〕60号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依法弥补亏损，
确定清算所得。这里的“依法”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依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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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即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

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

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但是由于在申请破产清算前企业

可能已停业多年，会计上前期转入的未弥补亏损可能已超

过可结转五年弥补期，或是税法上不予弥补的亏损，而在清

算中对资产、负债清理所得可能超过税法准予弥补的亏损，

由此产生所得税纳税义务。此时企业按《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财产分配顺序在清偿普通债权后可能已无支付上述税款

的能力。

例如，某破产企业截止清偿普通债权前资产总额为 1
亿元，均为货币资金，系原实物资产拍卖后所得，原实物资

产计税基础为 8000万元；负债为 1亿元（均为普通债权），
计税基础为 1亿元；原转入实收资本为 1亿元，转入未弥补
的亏损为 1亿元（其中所得税法上准予弥补的亏损 1000万
元）。按《企业破产法》的程序，1亿元的货币资金正好清偿 1
亿元的普通债权。但在清算期所得税申报时因为准予弥补

的亏损为 1000万元，而清算中转让实物资产所得为 2000
万元，产生了 1000万元的应税所得需要计缴企业所得税，
而此时破产程序已经终结，无任何资金或资产去支付相应

的税款。

破产清算在人民法院监督下，由管理人作为第三方对

企业的资产负债进行处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未弥补亏

损的所得税处理应作出专门规定，对未弥补的亏损不再受

《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中弥补亏损不得超过五年的限

制，而应视为均在可弥补的期限内，且以会计上未弥补亏损

总额作为所得税前可扣除的亏损金额。这样只有在向股东

进行分配前账面反映有清算所得的情况下，才需计缴清算

所得税。

三、债务豁免收益

企业申请破产时往往已资不抵债，所以经过清算后，一

般情况下对普通债权不可能足额清偿，特别是当前很多破

产企业是“执转破”，其财产往往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更无

力清偿应付款项。而股东自行组织的普通清算，债务的豁免

其实质是债权人协商后无需支付的债权或债权人不申报的

债权，这是债权人对债权的放弃。如果在普通清算中债务未

能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于偿付全部债务的，债权人又不放

弃相应债权的，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向人民法院申请

宣告破产。财税〔2009〕60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清算的所

得税处理需确认债权清理、债务清偿的所得或损失。国税函

〔2009〕388号文件相关申报表则明确显示债务未能清偿或
未能全部清偿，则产生债务清偿所得。而此时破产企业往往

已无任何财产可供缴纳企业所得税。当然也可在清偿普通

债权前预提所得税，但因债务尚未清偿，无法准确计算负债

清偿所得从而难以准确计提，甚至陷入循环。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确实无法

偿付的应付款项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九项所称的

其他收入，应当计缴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规定的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与《企业破产法》中未能清偿的

债务是有本质区别的。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立法

原旨看，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应该是对方主体消亡且无承

继主体，或对方主动放弃债权主张。而《企业破产法》中未能

清偿的债务是企业欠缺清偿能力，处于全面地、长期地不能

清偿的状态。如果将未能偿付债务确认为清算所得，则相应

的企业所得税义务是无法履行的。也有企业在破产前因资

不抵债等原因，控股股东垫付了大量资金，而经破产清算非

但没有获得清偿，而且就垫付的资金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显

然不符合常理。

鉴于此，有必要对财税〔2009〕60号以及国税函〔2009〕
388号作出相应的修改，区别普通清算和破产清算对债务清
偿的企业所得税处理要求。对破产清算的，应付而无法偿付

的债务不应作为清算所得计缴所得税。同时，对破产企业根

据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申报债权金额，重新确认债务的计

税基础，对与账面金额不相符的，应该根据查明的情况，调

整前期数据（即破产宣告前账列数据），并重新进行相关年

度的企业所得税申报，以确认是否需要补缴所得税或申请

退税。

综上所述，清算期起始日、亏损弥补以及债务豁免收益

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清算所得，有必要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以及《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破产清算的企业所得税

处理作出专门规定，以便相关企业合法合理进行相应的所

得税处理和破产清算所得税申报。同时，相关破产企业管理

人应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厘清终止经营前与清算期

的所得税处理，及时办理清算企业所得税的申报及税务登

记注销。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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